國立臺南大學．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
　　學年度第　　學期  研究生論文計畫口試申請表

(自94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)

申請日期(     年     月    日
	姓名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(

	論文計畫題目(

	指導教授簽名：

	已 修 科 目
	必/選/補
	學分
	成績
	已 修 科 目
	必/選/補
	學分
	成績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本學期選修之必修/補修科目
	必/補
	學分
	成績
	本學期選修之必修/補修科目
	必/補
	學分
	成績

	
	
	
	
	
	
	
	

	總計(        科         學分

	申請者資格審查結果                
	□通過  □不通過(原因：         )
	系主任核定
	

	預定口試發表
	時間
	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分
	地 點
	

	考試委員名單

	順序
	姓名
	職稱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備註(
1.即將修畢必修學分及應補修之課程，各科成績及格（70分），附學校核發之成績單影印本及本系核發之補修通知單影本(需補修者另附補修計畫書)，且論文計畫經指導教授同意，方能申請論文計畫口試。
2.考試委員由指導教授及本系專任教師組成，委員名單由指導教授推薦提系務會議通過後聘任之。
3.欲申請論文計畫口試之學生，上學期應於十一月三十日前，下學期應於五月三十一日前，至本系辦公室填繳申請表格，經指導教授簽字，並由本系系主任審查申請者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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